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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实施情况 
王月仙 

（新疆阿克苏教育学院  新疆阿克苏  843000） 

摘要：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指出：“从 2019 年开始，在职业院校启动‘学历证书＋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’制度试

点工作。”2020 年幼儿照护资格证书被列入第三批“1＋X”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学院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，将

幼儿照护等级证书作为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一，并进行了试点。本文探讨了学院推进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

试点实施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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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在院校实施“学历

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学院

通过修改人才培养方案、课证融通、提升师资队伍质量等多种途径

积极推进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。于 2021 年

申报试点成功，并积极组织学生进行考前培训和模拟考试，当年 10

月，完成了首场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，参加考

生 80 名，其中 67 名通过考试，获取了“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（初级）”，通过率为 83.75%。 

一、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意义 

1.满足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幼儿保育专业的发

展需求 

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指

出自 2019 年开始，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

将在职业院校实行，“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，

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拓展就业创业本领，缓解结构性

就业矛盾。”[1]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学院为实现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

的多元化需求，在幼儿保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积极探索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试点工作，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专业

课程教学，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 

2.促进学院专业多元化发展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

2020 年教育部要求逐步停止和取消中等学历层次学前教育专

业招生，幼儿保育专业成为教育部确定的《中等职业学院专业目录》

增补新专业。学院自 2020 年秋季学期新增了幼儿保育专业，今后

学院将以幼儿保育专业为核心专业且获批自治区第二批中职特色

专业，幼儿保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仅能获得毕业证，就业方向主

要为幼儿园保育员、早教机构及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或升学，为拓

宽幼儿保育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在人才培养

过程中融入与专业相符的“1+X”证书。 

3.不断实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产教融合 

近几年社会对托育行业的发展越发重视，托育行业迅速发展，

社会对托育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。为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

需求，学院在“1+X”证书制度实施大的背景下，在幼儿保育专业

引入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体系，使相关行业参与到人才

培训、评价组织中，将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，可以有

力推进产教融合，从而实现学校、企业、学生的“三赢”[2]。 

4.激发学生学习动力，提升学生实践技能 

目前，在校学生普遍学习自主性不强、积极性不高。在幼儿保

育专业引入幼儿照护职业能力等级证书，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动

力和学习自信，让学生在课程教学中对职业能力有更清晰的认知，

不仅能在思想上帮助学生牢固树立专业思想，还可以让学生掌握更

多的保教实践技能，激发学生在校学习的动力，在校期间就可获得

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基础。 

二、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具体做法 

1.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

在幼儿保育人才培养过程中，对照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

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标准要求，对幼儿保育专业的培养目标、培养

规格、毕业要求等人才培养关键要素进行全面梳理、科学定位，修

改完善幼儿保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构建“1”与“X”深度融合的

幼儿保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、适应性、针

对性。 

2.构建“课证融通”的幼儿保育专业课程体系 

对幼儿保育专业的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梳理，在现有专业教

学内容基础上，将课程教学中缺少的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考

核内容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进行融入完善，对目前专业课程教学中

已经具有的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考核内容进行细化，将考核

内容转化为若干门专业课程内容并纳入幼儿保育专业课程体系，或

转化为若干教学模块纳入部分幼儿保育专业课程教学内容，融入课

程体系，根据证书要求制定若干门幼儿保育专业课程标准，使课程

教学与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深度融合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

力，提升证书通过率，避免后期取证的重复培训，造成资源浪费。 

3.建立健全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评员、督导员队伍 

为满足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师资要求，同时提升幼

儿保育专业专业课教师的实践能力，通过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的方

式，培养培训了一支能够准确把握“1+X”证书制度先进理念、深

入研究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级标准、做好专业教

学整体设计，满足幼儿保育专业技能培养培训需求的教学团队。目

前已有 9 名教师参加培训，8 名教师取得考评员资格、1 名教师取

得督导员资格，进一步提升了幼儿保育专业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。 

4.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实训、考试环境 

学院按照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建设所需设备

及用品的配置标准，在幼儿保育专业原有奥尔夫音乐实训室、蒙台

梭利实训室、感统实训室、游戏实训室、0-3 岁母婴实训室、0-6

岁模拟实训室等 6 类实训室基础上，为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实训、考

试环境，积极投入资金购置了 4 万元幼儿照护培训、考试所需物料，

对理论机试、理论笔试、实操考场进行优化建设，配齐配足器材、

设备以及物品，为学生实训、考试提供保障。 

5.制定培训方案，精心组织考前培训 

2021 年在试点申报通过后，学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《幼

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在试点实施方案基

础上针对考前培训又专门制定了《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培训方

案》，明确培训时间和任务。在考前两个月，在学生中做了幼儿照

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的宣传动员，在学生报名基础上，对预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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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考试的 80 名同学组织专业教师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理论和实操

培训，在培训过程中进行了模拟考核，同时安排 8 名幼儿照护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教师分组带教，帮助、督促学生进行考前训

练，确保证书考试的通过率。 

三、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存在的问

题 

1.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的长效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

近年来，国家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越发重视。但我国托育服

务短缺严重，婴幼儿的入托率远低于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。各职业

院校也在积极培养幼儿托育方面的人才，月子中心、托幼机构等幼

儿照护企业急需要掌握一定幼儿照护技能的高层次人才。但学院在

培养幼儿托育人才的过程中与企业合作不够，学生实训实习与毕业

后的就业环节不能有效链接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脱节现象。 

2.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内容与专业课程融合不够 

“1＋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考查理论知识和技能

操作，初级考试中 17 项核心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的测试。与该专

业开设的《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》、《0-3 岁婴幼儿抚触与教育》、《幼

儿园保育》等密切相关。如初级考试 17 项核心技能里有 10 项核心

技能与本专业开设的《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》课程有关，由于教授

该课程的教师缺乏对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了解，对幼儿照

护职业所需的特殊操作技能、个人实操技能及教学技能方面还存在

着一定的提升空间，导致在该课程的实际教学中主要通过理论课讲

授知识点，实操技能播放实操视频，缺乏教师实操演示和学生实际

动手操作。学生没有去相关企业见习，开展实践教学机会较少，学

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仅停留在认知层面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实际

运用。 

3.学生对考取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意义认知不清 

“1＋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 2020 年被列入第三批

“1＋X”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学院 2021 年第一次试点申报，仅组

织了第一批考试，缺乏对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用性的宣

传，导致学生对该证书的作用及证书与专业学习的关系不了解，对

未来就业的帮助不清楚，出现了学生对该证书考试不重视，不愿意

或被动参加证书考试的现象。 

4.专业实训课程与幼儿照护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考核有机融合不

够 

幼儿保育专业实训课程包括保育员实操训练、婴幼儿技能与感

觉统合训练、0-3 岁婴幼儿抚触与教育等方面。与幼儿照护职业技

能等级考核的相关实操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但目前幼儿保育专业的实

训课程与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核的实操考核内容是相分离的，

在实际教学中，幼儿保育专业的实训课程更多的是理论知识的讲

解，缺少学生自身的实践操作，很多专业课的任课教师也不具备进

行实训操作的能力。 

5.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习成果的认定、积累和转换的

渠道尚未打通 

目前在学院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

认定、积累和转换的渠道并未形成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能看到此

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，没有实现证书与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相互

转换，没有将证书与学生学习有效衔接。 

四、“1+X”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改进措施 

1.提升专业课教师队伍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的知悉度 

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始试点以来，学院共选派了 9 名

专业任课教师参加了培训，但 9 名教师只是在证书考试和考前培训

环节全程参与教学，仅有 3 人，在幼儿保育专业进行授课，由于专

业课教师对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标准不了解，因此要做

到专业课程实训环节与幼儿照护证书实操环节的有效结合，需加强

对本专业教师对证书考试有关内容的培训，或吸纳企业技能人才加

入到专业课教师队伍中，优化专业课教师结构，提高专业课教师实

训实操能力，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相关要求，将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考核要求与内容融入课程教学，提升课堂教学效果，促进课

程教学与证书考核的有效衔接。 

2.积极探索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的长效合作机制 

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产教融合，加强校企合作，才能在一定

程度上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。因此学院在人才培养

过程中，需积极探索与本地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托幼机构、月子

中心、早教机构等专业相关实习实训机构的进行密切合作的长效机

制，组织学生到相关企业进行见习、实习，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

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转换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，满足社会对幼儿保育

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，按需培养人才。 

3.做好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取证意义的宣传工作 

在今后的专业学习过程中，应从学校、班主任、任课教师三个

层面加强对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取得作用和意义的宣传，利

用 2021 年取证学生发证契机在其他学生中进行动员宣传，借助第

三方评价组织进一步宣传该证书对未来就业的影响和帮助，让学生

清楚掌握职业等级证书对未来就业的帮助和作用，激发学生考取该

证书的内驱力[3]。 

4.促进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内容与专业课程有机融

合 

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内容与幼儿保育专业的一些

课程关系紧密[4]，然而在目前的课程教学过程中，仅是将有关专业

课程作为学生学习的内容在进行教学，没有将证书考试与专业课程

进行有效融合，因此在今后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需将考核内容融

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、实训和评价的各环节，改变相关课程以笔

试为主的评价标准，将实训考核作为课程评价的主要环节，确保学

生在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掌握幼儿照护等级证书中考核内容，确保

专业课程教学与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的有效衔接。 

5.打通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、

积累和转换的渠道 

学院应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习成果的认定、积累和转换的

渠道，如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课程学分，免

修此课程，制定相应的兑换标准，在完成学院规定的全部课程后可

依法依规取得学历证书，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

衔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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